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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为控股子公司武汉园博园置业有限公司 

提供股权质押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名称：武汉园博园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博园公司”），

系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 

2、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以公司持有的园博园公司 52%股权提

供质押担保，本次质押担保项下的主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9.76亿元，截止目前共累

计为其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0元。 

3、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4、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5、本次质押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对公司业务

的独立性无影响。 

6、本次质押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股权质押情况概述 

根据 2016年 2 月 4日公司与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好集

团”）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16 年 3 月 8 日，美好集团将其持有的园博园公

司 52%股权过户登记至公司名下，并完成了营业执照的工商变更。 

2014年 2月，园博园公司与美好集团、长城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长城嘉信”）、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银行”）各方签订《合

作框架协议》、《人民币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人民币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之补充协

议》、《股权质押合同》、《股权回购协议》，长城嘉信作为资金提供方，通过湖北银

行向园博园公司提供了一笔为期 36 个月，总额为 9.76 亿元的委托贷款借款（以

下简称“委托贷款”）。美好集团将其当时持有的园博园公司 52%股权向湖北银行设

定了股权质押，美好集团和全资子公司名流置业武汉江北有限公司及董事长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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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先生为该笔委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美好集团全资子公司安徽东磁投

资有限公司以其部分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上述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2月 6 日、2 月 18 日、3 月 10 日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报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鉴于上述情况，为保障园博园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公司拟将持有的园博园

公司 52%股权质押给湖北银行，用于为园博园公司在湖北银行的委托贷款提供质押

担保，质押期限为自权利质押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前述委托贷款本息偿清之日。 

二、审议情况 

2016 年 3 月 29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为控

股子公司武汉园博园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股权质押担保的议案》，鉴于园博园公司资

产负债率超过 70%，本次质押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园博园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汉园博园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注册地址：武汉市硚口区长丰街长丰村特 6号 

    法定代表人：张如宾 

成立日期：2012 年 11月 08日 

营业期限：2012 年 11月 08日至 2032年 11月 07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

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持股 52%；长城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48%。 

最近三年的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06,174.06 114,747.56 4,997.06 

净资产 4,978.81 4,972.07 4,997.06 

营业收入 0 0 0 

净利润 6.74 -24.98 -0.12 

四、拟签署权利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双方： 



证券代码：600133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16-040 

 3 

出质人（保证人）：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合同标的情况：公司持有的园博园公司 52%股权 

3、担保方式：质押担保 

4、股权质押期限：自权利质押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前述 9.76 亿元委托贷款本

息偿清之日 

5、合同主要条款 

质押担保范围：将公司持有的园博园公司 52%股权质押给湖北银行，担保方

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9.76 亿元。 

待园博园公司偿还湖北银行前述委托贷款后，股权质押担保责任随之解除。 

五、本次拟发生的股权质押担保对公司的影响 

1、通过金融机构授信融资业务，能有效缓解资金压力，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

求。 

2、本笔质押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对公司业务

的独立性无影响。 

3、本次交易产生的风险：新增贷款融资将加大公司还本付息的压力。 

4、风险防范措施：公司将快速推进开展项目开发建设与销售，以保证公司资

金实现整体周转平衡。 

六、董事会意见 

1、园博园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支持园博园公司更好发展生产经营，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为控股子公司武汉园博园置业有

限公司提供股权质押担保的议案》，同意将公司持有的园博园公司 52%股权质押给

湖北银行，用于为园博园公司在湖北银行的 9.76 亿元委托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董事会认为公司对园博园公司日常经营具有全部控制权，其具备偿还能力，

上述股权质押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2、独立董事对《关于拟为控股子公司武汉园博园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股权质押

担保的议案》的意见： 

（1）本次通过金融机构授信融资业务，能有效缓解资金压力，满足武汉园博

园置业有限公司日常经营需求，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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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武汉园博园置业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提醒公司经营层加强对

武汉园博园置业有限公司的管理，关注其偿还债务能力，有效控制和防范风险。 

七、累计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共累计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以及子公司对母公司提供的担保余

额合计为人民币 179,152.39万元（不含本次担保），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的 118.07％。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

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